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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一、鑒於近年臺灣大型群聚活動頻繁，時有不幸事件發生，造成民眾死傷慘重。為避免

災害發生並強化緊急應變功能，主管機關擬就此種「大型群聚活動」進行立法管制， 
以維護民眾安全與社會秩序。 
此一立法應由中央制定「法律」抑或地方制定「自治條例」，較為適切？（15 分） 
請嘗試寫出此一法案之「立法總說明」，並包含可能之「應予制定法條」的要點。（20 分） 

二、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，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。」 
請問本條文規定在立法上如係「立法院集會時」或「立法院」（得聽取總統國情報

告），則在條文的解釋及適用上（與現行規定）有何差異？何者應屬達成本條規範
意旨之較佳立法？理由何在？（20 分） 
就此總統可否主動表示欲至立法院做國情報告？以及總統若至立法院做國情報

告，但立法委員就報告內容有不明瞭處時應如何處理？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相
關規定說明之。（15 分） 

三、某市若干區域交通意外事故頻傳，其主要原因為車輛駕駛人不遵守交通規則所致。

市長甲即欲以該市所設置之路口「監視錄影器」的紀錄內容作為舉發交通違規之依

據，並擬就此制定自治條例（或修改既有相關自治條例中的條文）。請問您作為一名

法制人員，會提給市長（長官）如何之法律意見？（30 分） 


